附件2：

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生态环境监测中心
2025年涉重金属实验分析专项试剂耗材采购（第二批）供应商须知
一、 项目情况
结合我中心实验分析需要，统一采购一批涉重金属实验分析试剂耗材（详见附件1），供应商的报价不得超出项目预算，否则按无效报价文件处理。
二、 项目服务要求
（一）供应商资格要求
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或单位法人证书(投标时必须提供，原件备查)、信用声明函（需项目负责人签字、加盖公章，详见附件3）、供应商参加本项目无串通行为的承诺函（需项目负责人签字、加盖公章，详见附件4）、我中心廉政告知函（需项目负责人签字、加盖公章，详见附件5），有何质量体系认证（如有请提供），以上材料在投标时提供。
（二）供应商供货要求
1.保证货物质量，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，所供应耗材必须符合质量标准。提供的货物是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生产的、全新的，完整的、未使用过的正品货物。供应我中心耗材在规格、包装剂型、有效期、生产厂家等质量参数与我中心采购计划相一致。进口产品须提供相对应授权证明（投标时提供）或正规采购渠道证明（可在中标后提供）。
2.供应商发货前需向我中心提供产品出库清单，双方应在发货前核对发货内容，未经我中心同意，不得私自发货。发货时应严格按照该项货物包装运输要求进行发货。我中心收货时出现以下情形则视为验收不合格:货物规格、品牌、数量等参数与我中心提供的采购需求不一致；货物破损、变形、变质、劣质等使货物无法满足我中心正常使用；出库清单与实际到货货物不一致；货物批次号不是最新批次号，到货时产品有效期不足12个月且未提前通知我中心；对于有检定要求的耗材，须经省级或自治区级计量检测研究院检定合格。如有上述验收不合格及其他验收不合格情况，我中心可要求供应商对验收不合格的货物进行补发、换货。
3.货物实际供货中，如与我中心提供的采购计划不符，供应商可根据产品实际情况书面申请与我中心协商，我中心同意后方可按协商内容供货。反之若我中心采购需求有变，向供货方书面申请协商经供货方同意后方可按协商内容供货。货物经我中心验收合格后，供应商应根据实际验收合格货物提供发票，注明通用名及商品名、规格、数量等。我中心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发票进行支付。
4.合同中货物标的，我中心有紧急耗材需要求供应时，供应商应积极组织货源， 并保质保量地按要求限时供货。
5.合同一经签订，即按合同价格执行，不考虑市场价格波动因素。
[bookmark: _GoBack]6.供货时间要求：合同签订合同10个工作日内，特殊情况除外，如延迟供货应提前书面告知并征得我中心同意后，方可再按双方协商约定时间进行供货。
（三）质量保证期限
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，货物有效期低于1年的，按实际有效期质保。
（四）售后服务
在货物使用过程中，有以下情形的，供应商须在收到更换货物的有关通知后7日内予以更换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各项费用：
1.提供的货物非正品的；
2.非我中心正常使用造成的质量问题；
3.质量保证期限内货物有质量问题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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